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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政策意見 
 
1. 必須制訂人口上限 – 
由於香港土地面積有限，加上主要從中國大陸以及南亞地區來的新移民不斷湧

入，因此有必要制訂人口上限，否則香港人口爆膨，到處找地建屋都難以滿足不

斷增加的外來人口，最終香港必會陸沉。 
 
2. 全面檢討單程證名額以及全面檢討外來移民政策 – 
目前由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，除了根據單程證制度申請來港外，還包括來港讀書

的中國大陸學生，以及在港中資機構職員(特別是高層職員以及特殊機構)的家

屬，只要他們在港居留满七年，就可申請成為香港居民。這些人全部都是潛在影

響人口的重要因素，令本港無論在資源或財政上都承受沉重的負擔，必要加以遏

止。 
 
3. 必須收回單程證審批權 -- 
由香港特區挑選高質素、高學歷以及身心健康的新移民，拒絕低質素低學歷移

民，以免加重香港寶貴資源的負擔和浪費納稅人的金錢。其次，限制大陸來港學

生數目(尤其是藉入讀副學士課程來港當移民)，加強突擊檢查他們在港畢業後留

港工作的實際情況，避免他們假借找工作拖延離港。 
 
4. 加強審查「輸入專才計劃」--  
在香港的公司(特別是在港的中資機構)，申請輸入專才前，必須確保他們在港早

已想盡辦法都無法找到足夠的專門人才，否則拒絕他們申請輸入專才。而且要嚴

格限制他們利用公司內部調動作藉口，動輒從中國大陸輸入職員，成為移居香港

的跳板。必須規定，無論是透過「輸入專才計劃」或「優才計劃」成為香港居民，

必須在首七年內，在香港每年至少住上 180 日，方為有效居留，否則要延長居留

期限方可正式成為永久居民。 
 
5. 嚴格審批「優才計劃」-- 
近年不少中國大陸的影視明星甚至體壇明星(特別是某些中國奧運金牌得主)，動

輒以參演港片為名，透過「優才計劃」移民香港。這些人根本不盡是優才，而且

在港都未必可發揮其「優秀才華」，更遑論貢獻香港。這些人來港根本只為取得

香港特區護照，方便出外旅遊而已，最終只返回中國大陸，對香港毫無建樹。就

算是想真正居港的「優才」，都必須在首七年內，在香港每年至少住上 180 日，

方為有效居留，否則要延長居留期限方可正式成為永久居民。 



 
6. 只限直系親屬申請來港 -- 
根據特區政府的說法，目前單程證制度是為親屬團聚，因此凡申請移居香港的中

國大陸人士，必須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 直系親屬(只限父母、正式婚生子女)
在港方可申請，而且該名申請移居香港的中國大陸人士在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

後，必須證明有足夠的財力證明後，才再有資格申請其 直系親屬(如有)來港，否

則難以預測人口增長數目並作準確規劃。 
 
7. 立即停止投資移民計劃 – 
仿傚加拿大，立即停止所有投資移民計劃，以免中國大陸的「土豪」大量湧入，

令樓價、物價飆升，嚴重影響香港市民生活，進而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。 
 
8. 修改本地法例，讓所有在港出生的「雙非嬰兒」不能自動取得香港居民身份– 
必須採取「釜底抽薪」方法，修改本地法例，讓所有在港出生「雙非嬰兒」不能

自動取得香港居民身份。無論是大陸孕婦或來自其他第三世界的孕婦衝關或衝急

症室，其所生子女都不自動享有香港居民身份，杜絕僥倖心理。 
 
9. 進一步收緊申請難民資格或酷刑聲請的資格 -- 
立即進一步收緊申請難民資格或酷刑聲請的資格，並加快甄選程序，將不符資格

人士遣返原居地。並修改規定，就算申請者與香港居民結§婚，都不能自動成為

香港居民，都要住滿七年並再提出申請並經入境事務批准才能成為港人。 
 
10. 收緊南亞及第三世界人士的入境簽證安排 -- 
目前部份南亞國家以及第三世界的人士，都可簽有免簽證或較寬鬆的入境簽證安

排，這都容易造成這些人藉旅遊或申請難民資格而逾期居留，甚或來港生子，因

此有必要收緊對這些國家人士的入境簽證安排。 
 
11. 鼓勵本地永久居民生育 -- 
無論是住屋以及其他社會資源之分配或制度之安排，全面貫徹「港人優先」之理

念，讓真正的香港人父母無後顧之憂，他們才會有生育意願，最終令香港人口，

特別是工作人口也隨之增加，增加社會勞動力，減慢人口老化，，繼續推動社會

經濟發展。 
 
12. 讓真正的港人建設香港 – 
只有讓我們這些真正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才能真正真心為香港，建設香港，因為香

港永遠是我們的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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